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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度住建领域法律法规知识
培训报名通知

建法协〔2022〕1号

关于召开2022年度常务理事会议的通知

各常务理事：

为做好协会换届筹备及研究年度重点工作，经研究决定召

开协会2022年度常务理事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：1月20日下午（下午14点前签到）。

二、会议地点：合肥市建筑工程协会(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

路109号)

三、参会人员：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常务理事和

部分协会专家成员。

四、主要内容：

1.研讨协会2022年度重点工作。

2.征求《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（草拟稿）》修改建议并

研讨第六届理事会兼职领导人选征集情况。

3.研讨协会有关工作专委会设立及主要服务职能定位。

4.研讨协会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相关具体举措。

5.研讨协会有关固定资产处置等事项。

五、其他事宜：

1.请各参会人员提前做好安排，按时参加会议。如自身因

疫情管控需要，可授权他人参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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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会议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请自觉服从会场服务人员

指挥做好测体温、戴口罩，确保会场安全。

3.会前14天内有过境内中高风险地区、港台地区、国外旅

行史或居住史，或接触过具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史或居住

史人员，未排除感染风险者，不得参会。

会议联系人：张静13075573959。

附件：参会回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月18日

建法协〔2025〕4 号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、城市管理局、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，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、

阜阳市房屋管理局、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、宿州市房产管理服务

中心，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，广德市、宿松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城市管理局，协会会员及有关单位：

为学习贯彻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和《国务院办公厅提

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2025）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

27 号）有关精神，服务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政府

系统依法行政能力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3〕83 号）

和《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执法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》

（建法〔2023〕3 号）有关“行政执法人员每年度应当接受不少

于 60 学时法律法规培训”等有关要求。进一步为全省住房城乡

建设领域各级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

提升做好服务，协会计划于 4 月开始，分期举办住建领域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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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知识培训活动，现将有关报名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

1.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。

2. 行政执法相关法律基础知识。

3. 住建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知识。

4. 行政处罚典型案例与执法实务。

5. 行政执法技能、执法职业道德和执法纪律。

6.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与行政裁量权基准运用能力等。

二、参加对象 

1. 持有行政执法证件和行政执法辅助人员。

2. 从事住建领域法治工作和行政检查等人员。 

3. 初次参加执法资格认证需提高理论水平人员。

4. 其他需提升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业务能力等人员。

5. 协会会员。

三、时间地点

第一期：2025 年 4 月 7 日至 11 日 （7 日报到）   黄山市

第二期：2025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（14 日报到）  天长市

每期培训约 4 天（不含报到）。具体报到地点，开班前另行

通知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1. 请各设区的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通知所属县（市、区）

相关单位，并做好报名汇总及报送工作。

2. 省直管县各单位可直接向协会报名。其他有特殊情形的单

位，也可直接联系报名。

3.根据培训场地设置，每期额满即止（按报名表提交时间）。

当期未能参加人员，将结合后期培训计划 ,统一另行安排。





- 4 -

报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法规处。
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、城市管理局、
  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有关县住房发展中心、 房产管理服务
   中心，各执法机构、城市管理指挥中心。

5. 其他未尽事宜，请及时联系协会秘书处或关注协会网站：

http://www.ahjsfzxh.com。

联系人：孙 冕0551-62878726 张婷婷0551-62878836（兼传真）

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2025 年度住建领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报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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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度住建领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报名表

序号 姓 名 性别 单位名称 职 务 手机号码
期 次

备注一期
二期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数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单位邮寄地址及邮编： 

备注：请各报名单位于 3 月 31 日前，将报名表（加盖公章 PDF
版和 Word 版）发送至邮箱：517358729 @qq.com。         
报名电话：0551-62878726
          0551-62878836（传真）


